
第八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

赛项说明

类别：智能机器人竞赛

名称：互联网+无人驾驶主题赛

中国电子学会

2020 年 5 月



一、 比赛简介

2017 年 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的通知》，指出要“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

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

乐的编程教学软件、游戏的开发和推广。”本赛项旨在通过创新的竞

赛选拔机制及竞赛内容设置，充分利用虚拟现实和基础互联网资源，

引导青少年及相关教育机构开展普及性、常态化的人工智能科普教育

活动，进而激发青少年的人工智能学习兴趣，增强综合创新和实践能

力，提升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素养。

本赛项要求选手在一个具有物理属性的虚拟城市环境中，设计一

个机器人并模拟实现各类无人驾驶交通行为。任务要求机器人在规定

的时间内从起点出发，全程无人工干预自主运行完成各类安全行车和

技能挑战动作并抵达终点。

二、 比赛主题

比赛主题为“绽放每一个孩子的创造力”。

三、 比赛内容

（一）通用内容

竞赛过程将全面检验选手掌握的机器人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综合

运用能力，选手还需考虑在约定的无人驾驶交通规则下，面对具有较

高前瞻性和复杂度的综合性任务，如何在有限时间内设计合理高效的

问题解决方案。

比赛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机器人构建、控制程序编写和模拟运行。

1.机器人构建部分：选手根据公布的竞赛任务场景，结合竞赛



规则将控制器、各类驱动模块、各种传感器、各类积木块等搭建成一

辆可供程序控制的智能车。

2.行为程序编写部分：依据选手设计的智能车，按任务规则要求

通过图形化编程模块或 python 代码设计智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使

智能车在行为程序的驱动下自动行驶。

3.模拟运行部分：在竞赛平台提供的三维物理模拟运行环境中，

在智能评判的无人驾驶规则下验证、调试、优化无人驾驶系统方案。

在模拟运行环节，竞赛平台会依据智能车的行驶路线、行驶动作、

行驶安全自动实时评分，在每次模拟运行完成时评出此次模拟运行的

得分。

（二）分级/分组内容

1.本赛项晋级过程包括初赛、地区赛（地区选拔赛）和决赛（全

国总决赛）三个级别。

初赛线上进行，题目为赛项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地方赛区的比

赛组织选拔工作由各地组委会安排，采用线上形式进行比赛。决赛时

间及比赛形式由大赛组委会统一安排。

2.选手报名组别按参赛选手（在本年 9 月以后）在读学段分为小

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3.本赛项以个人形式报名，每队人数为 1人。

四、 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为三维模拟的城市场景，模拟城市的道路由行车道、交

叉路口、道路围栏、模拟行人、车辆、道路标线、人行横道、路面干

扰物等种模拟元素构成。



模拟城市场景中的物体有各自的物理属性，参赛选手在设计机器

人时需考虑应对。

竞赛场景示意图如下：

竞赛场景平面示意图如下：

图 1 竞赛场景示意图

图 2 竞赛场景平面示意图



起始点：任务开始及每次重置后智能车开始运行的位置，机器的

朝向会与起始点上箭头方向保持一致；

终点：任务场景设置的终点位置，智能车行驶到此处时任务结束；

路口栏杆：放置在路口位置栏杆，意在模拟交通管制等情形，考

验选手的竞赛现场任务规划、灵活定制控制程序的能力。

五、 比赛规则和得分

（一）比赛规则

1.竞赛路线

要求机器人从起点出发，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终点。终点有明显可

见标记，并提供终点 GPS 坐标。从起始点到终点的路线由选手自行规

划。

2.竞赛任务变化因素

（1）任务场景中的以下元素可能会产生变化：

（2）起始点、终点的位置和朝向；

（3）道路上的车辆的数量、位置及行进速度；

（4）人行横道上行人出现的数量、位置及行进速度；

（5）飞车路段的数量和位置；

（6）路面干扰物的位置、数量、大小；

（7）各交叉路口可能会出现数量不等的道路隔离栏杆。

3.竞赛任务中止

任务完成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况，将导致当次任务的终止：

（1）超过任务限时；

（2）机器人脱离道路；

（3）机器人未礼让行人；



（4）任务过程中机器人尺寸超出限制；

（5）选手自主结束任务。

任务中止后，选手可选择是否提交当次任务的得分。

4.任务相关时间

（1）竞赛时长：指竞赛的整个过程的时长，选手需在此时长内

完成机器人搭建、行为程序设计及完成任务等所有操作。本次比赛各

组别竞赛时长为 120 分钟。

（2）任务限时：指机器人从起点出发到达终点可用的最长时间，

各组别的任务限时分别如下：

小学组：160 秒；

初中组：140 秒；

高中组：120 秒；

（3）任务耗时：指机器人从起点出发到达终点实际所用的时间。

5.机器人规格要求

选手设计的机器人应符合以下规格：

（1）机器人的直径任何时候不能超过 10米，具体尺寸以系统的

计算结果为准。

（2）机器人的所有部件的数量不得超过 100 个。

（二）比赛得分

比赛得分由基础分、附加分和时间奖励分总和组成，得分规则如

下：

1.基础分

机器人在任务限时内到达终点可获得基础分 100 分。

2.附加分



（1）礼让行人

在人行横道上可能会出现正在穿越路口的模拟人（模拟人发射可

被检测的红外光），如图 3 所示。机器人须具备检测能力，当人行横

道出现正在通行的模拟人时，机器人须在路口礼让区等待模拟人优先

通过路口，机器人在完成礼让后通过路口可获礼让行人得分。

每处成功礼让行人可获得 20分。

（2）安全会车

在道路上会出现正在道路上行驶或临时停靠的车辆，机器人通过

该路段时未接触到该车辆并安全交会后，可获安全会车得分。无论机

器人当次是否获得安全会车得分，再次通过时均不会再得分。

每处成功安全会车可获得 5 分。

（3）飞车

在道路中有明显标记的带坡路段，如图 4 所示。机器人经过此路

段时，能整体腾飞并在空中滑行超过 2 米并驶出此路段后，可获得飞

车得分。飞车距离从机器人整体离开路面时为起点，机器人任何一部

分再次接触路面时为终点进行计算。无论机器人当次通过此路段是否

获得飞车得分，再次通过时均不会再得分。

图 3 礼让行人示意图



每处飞车成功可获得 10分。

3.时间奖励分

机器人在任务限时内到达终点时可获得时间奖励分，其计算公式

如下：

时间奖励分 = （任务限时 – 任务耗时）（秒）×1分

4.任务总得分

任务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任务得分 = 基础分 + 附加分 + 时间奖励分

5.得分提交

每位选手在竞赛中有 5 次提交得分的机会，在任何形式的任务中

止后均可提交得分。最终的得分为所有提交中的最高分。

当出现最高得分相同时，比较第 2 高的得分，第 2 高的成绩更好

的排名靠前，依此类推。比较所有提交得分后仍无法区分排名的，以

提交时间的先后区分，更早提交成绩的排名靠前。

六、 比赛报名

参赛选手应于规定时间内通过大赛官方网站完成报名，具体时间

关注大赛官网。参赛选手报名基本要求如下：

（一）应以个人的形式完成报名；

图 4 飞车路段示意图



（二）只能报名一个组别且符合对应年龄和年级；

（三）根据对应组别和级别要求，选手需熟悉竞赛平台的基本操

作，能独产完成机器人构建、行为程序编写、模拟运行、提交成绩等

操作。

参赛选手需随时关注官网或报名手机的结果反馈信息。

大赛官方网站：www.kpcb.org.cn （2020 大赛频道）

大赛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电子学会科普中心 （请保持关注）

七、 参赛技术要求

（一）初赛

自备电脑。电脑操作系统：Mac OS、Win 10 或以上操作系统；

浏览器采用谷歌浏览器（69.0 版本以上）、firefox，IE11 以上，推

荐使用 chrome。

（二）复赛

互联网赛可使用自备电脑。电脑操作系统：Windows 操作系统。

（三）决赛

选手使用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电脑。

八、 奖项和晋级

晋级规则依据大赛组委会统一规定执行。



九、 比赛流程

各级比赛的竞赛流程如下：

（一）登录官方竞赛平台

启动机器人竞赛平台软件，在登录窗口输入竞赛账号用户名、密

码，单击“Go!”登录官方竞赛平台。

图 5 竞赛操作流程



（二）进入对应竞赛场地

根据选手组别，选择进入相应的竞赛场地，如图所示。

注意：登陆时，根据

自己所在区域选择合

适的竞赛服务器，如

“南方”、“北方”。

图 6 登录竞赛平台

1、选择对应组别 2、直接进入任意带❓的空置竞赛场地

图 7 进入对应竞赛场地



(三) 场地内编辑机器人和程序

在竞赛任务场地内，可进入“编辑机器人”和“编辑程序”，以

及开始运行进行任务调试或完成比赛任务。

注：默认提供的控制器可删除更换成自己所需的控制器。

编辑机器人编辑程序开始

图 8 场地内编辑机器人和程序



（四）提交成绩

一次任务完成自动结束或手动选择结束时，会显示本次任务得分，

可选择提交或返回继续调试，选择提交则使用一次提交机会。

十、 赛程安排

（一）初赛

具体日期详见大赛官网。

（二）复赛

详见各地区赛事文件。

（三）决赛

具体日期详见大赛官网。

十一、 其他说明

（一）基本比赛要求

1.组委会工作人员（包括裁判及专家组成员），不得在现场比赛

不提交成绩剩余提交次数 提交成绩本次得分

图 9 提交成绩



期间参与任何对参赛选手的指导或辅导工作，不得泄露任何有失公允

的竞赛信息。

2.参赛选手须提前 10分钟入场，按指定位置就座。比赛过程中

不得随意走动，不得扰乱比赛秩序。

3.参赛选手可携带书写工具如钢笔、签字笔、铅笔等，及计时工

具手表等进入场地。不得携带软盘、光盘、U 盘、硬盘等外接存储设

备或介质。在竞技期间不得与其他选手交谈，不得干扰其它选手备赛，

不得损坏公用设备。

4.选手在展示和比赛过程中对题目、设备以及竞赛平台有疑问时，

应举手向大赛工作人员提问。选手遇有计算机或软件故障，或其他妨

碍比赛的情况，应及时举手示意大赛工作人员及时处理。

（二）裁判和仲裁

1.初赛、复赛和决赛的裁判工作根据比赛内容和规则执行。

2.比赛结果 3个工作日内发布。如果参赛选手对裁判结果有异议，

应当于发布成绩后 2 小时内提出申诉。申诉采用在线提交方式，并具

体说明在比赛过程中疑似异常情况的时间、相关人员、异常内容、相

关证明资料（照片或视频等材料可在线下提交）和对比赛结果不满的

原因。

申诉仲裁小组在接到申诉意见后，将视需要组织评审专家进行复

核评估，并在 1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意见反馈给申诉人。

3.复赛仲裁由地区选拔赛组委会仲裁组完成，不跨区、跨级仲裁；

决赛仲裁由决赛组委会申诉仲裁小组完成。

4.决赛仲裁由决赛组委会仲裁组完成。

（三）比赛规则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四）如发现地区赛组委会、技术支持单位在大赛筹备、组织过

程中，出现严重违规和违反《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章程》、

《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承办单位管理办法》、《全国青少

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技术支持单位管理办法》的行为，或其它损

害大赛公平公正性，损害参赛队及参赛选手合法权益的行为，请将具

体违规情况说明、相关证明材料发送到大赛组委会监督邮箱

kepujingsai@163.com。

（五）其他

1.如本赛项说明中存在与大赛组委会要求不一致的情况，以大赛

组委会最新要求为准。

中国电子学会

第八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组委会

2020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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